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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麻章区教育资源优化布局方案
（2026—2030 年）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决策

部署，全面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以及《广东省“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教育行动方案（2023—2027 年）》的系

列文件精神，适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需要，进一步

优化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围绕麻章区高质量发展目

标，以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为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合

理布局、整合资源、优化结构，着力破解城乡、校际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构建布局合理、资源集约、质量优良、管理高效、

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教育体系，为建设教育强区、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1.坚持育人为本，促进公平。将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缩小城乡、区域、校际

差距，确保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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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布局。依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统筹考虑人口分布、地理特

征、交通条件等因素，前瞻性、系统性规划学校布局，优化资源

配置。

3.坚持提质增效，均衡发展。推动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薄

弱学校倾斜，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通过改建扩建、集

团化发展等方式，提升学校整体办学水平，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

衡。

4.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针对城区、镇圩、农村不同区

域特点，采取差异化调整策略。尊重历史沿革和群众意愿，分年

度、分步骤稳妥实施布局调整，确保教育教学秩序平稳过渡。

5.坚持政府主导，协同联动。强化区、镇政府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加强政策配套和投入保

障，形成推动教育资源优化布局的强大合力。

二、总体目标

到 2030 年，基本建成与麻章区人口分布、城镇化进程和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新格局。

（一）布局结构更加合理。城乡学校布局显著优化，“小、

散、弱”教学点有效整合，学位供给与需求基本匹配，大班额问

题根本消除。

（二）资源配置更加均衡。城乡、校际间在办学条件、师资

配备、管理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带动

作用充分显现。

（三）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学前教育普惠优质、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多样、特殊教育融合发展，各学段衔接顺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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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质量全面提升。学校内涵建设不断加强，教师队

伍素质整体提高，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学生综合素质显著增

强，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持续提升。

三、基本情况

目前全区公办基础教育共有各类学校、幼儿园 44 所，在校

生 52393 人。其中：幼儿园 21 所（含农村校区、分教点幼儿园 16

所），在园幼儿 2772 人；小学 11 所（另有校区、分教点 37 个），

小学阶段在校生 32991 人；初中学校 9 所（含九年一贯制学校 6

所），初中阶段在校生 13972 人；普通高中学校 2 所（含完全中

学 2 所），普通高中阶段在校生 2523 人；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在

校生 135 人。各类公办学校、幼儿园教职工共 3490 人（含临聘教

师），其中学前教育教职工共 278 人（幼教专任教师 222 人）、

中小学教职工共 3204 人（其中小学专任教师 1758 人、初中专任

教师 884 人、普通高中学校专任教师 195 人）。特殊教育学校教

职工共 40 人（专任教师 32 人）。

四、主要任务与举措

（一）科学规划学位供给，推进学校建设与转型

1.麻章镇

（1）新建学校：新建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省实东 36 班小

学），提供 2520 个学位（小学 1620 个、初中 900 个），在 2027

年秋季投入使用，重点缓解城区学位紧张问题。

（2）扩容提质：麻章四小扩建一幢教学楼，增加 600 个学位，

在 2027 年秋季投入使用；同时，根据周边发展需要，适时建成九

年一贯制学校。区一中扩建一幢教学楼，增加学位 500 个；同时，

新扩建一幢综合楼及实验楼，提升学校办学容量与质量。

2.太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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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容提质：太平中心小学扩建一幢教学楼、增加 500 个

学位，同时新建一幢学生宿舍楼，2027 年秋季投入使用。

（2）学段转型：2026 年将太平二中转型为完全独立小学，改

名为太平镇第二小学，自 2026 年秋季起停止招收初中生；2026

年拟将太平镇文昌校区转型为完全独立小学，改名为太平镇第四

小学。

（3）考虑到地理位置和现有办学规模，保留太平中心小学仙

村校区、造甲小学、通明小学。

3.湖光镇

（1）扩容提质：湖光中学新建两幢综合楼（含湖光二中校区），

增加学位 1000 个，新建一幢学生宿舍楼，并改造现有的学生宿舍，

为办学规模扩大提供支撑。利用湖光中心幼儿园改造成部分教室

及学生宿舍。

（2）学段转型：2028 年，湖光一中转型为小学，改名为湖光

镇第二小学（五年过渡期）；由湖光镇第二小学接纳原属于湖光

二中小学部分学生，湖光一中过渡期间暂时保留初中部。料村校

区改办为独立完全小学，改名为湖光镇第三小学，服务料村、金

兴、赤忏、体村等村庄。保留临西校区、临东校区、鹿渚校区

（3）中学布局调整：2026 年秋季起，将湖光二中并入湖光中

学合并成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分设铺仔校区和新圩校区两个

校区，共容纳 75 个班，其中高中部 30 个班，初中部 45 个班。（过

渡期为五年，过渡期内小学保留在原来校区，自然毕业后湖光中

学改成完全中学。）

4.志满圩

探索志满中学（拟更名为麻章区第四中学）与高校合作办学

新模式，提升办学活力与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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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1.有序撤并小规模学校。将学生人数过少、办学条件薄弱、

地理位置邻近的学校、校区、分教点逐步撤并至办学条件较好、

管理规范的总校。麻章镇城区农村校区的撤并与麻章区建设总体

规划（含教育规划）相结合。

年份 撤并计划

2026年

麻章中心小学畅侃校区→麻章中心小学总校或志满小学

麻章二小古河校区→麻章四小

太平二中南夏仔校区→太平二中总校（太平镇第二小学）

陈渔校区→太平中心小学总校

2027年

太平中心小学塘东校区、塘边校区→太平中心小学总校

太平二小南夏校区→太平镇第二小学

湖光镇第二小学月岭校区→湖光镇第二小学

麻章二小沙沟尾校区→省实东 36班小学

麻章中心小学厚礼校区→省实东 36班小学

2028年

麻章二小大塘校区→省实东 36班小学

王村校区、山后校区→太平镇第三小学

湖光一中新圩校区→湖光镇第二小学

2029年

太平镇第二小学六坑校区、庐山校区→太平镇第二小学

湖光中心小学良丰校区→湖光中心小学

湖光镇第二小学祝美校区、湖光镇第二小学世乔校区→湖光镇

第二小学（湖光一中）

麻章四小城家校区→麻章四小

2030年
太平二中东岸校区→太平镇第二小学

太平镇调浪小学→太平中心小学

2.重新调整理顺校区归属管理。对全区农村校区进行系统性

梳理和归属调整，明确管理主体，理顺权责关系，建立“总校统

筹、校区协同”的一体化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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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校区名称

麻章中学 大鹏校区

麻章区二中 迈龙校区、迈合校区

麻章中心小学 鸭曹校区、厚礼校区

麻章二小 沙沟尾校区、大塘校区、谢家校区、调塾校区

麻章区三中 笃豪校区

麻章四小 城家校区、古河校区

赤岭小学（拟改名
麻章区第三小学） 甘林校区、洋水岭校区

志满小学（拟改名

麻章区第五小学）
畅侃校区

湖光一中（小学

部）（拟改名湖光

镇第二小学）

月岭校区、旧县校区、世乔校区（服务范围:蔡屋、

世乔、高梅、云脚、月岭、海洋大学片区、金兴、

体村，可提供住宿）、祝美校区

湖光中心小学 临东校区、临西校区、鹿渚校区、良丰校区

湖光镇料村小学 料村小学新圩校区

太平中心小学
塘边校区、塘东校区、仙村校区、东岸校区、陈渔

校区

太平二中（拟改名

太平镇第二小学）

六坑校区、文昌校区、南夏校区、南夏仔校区、庐

山校区

良村小学（拟改名

太平镇第三小学）
王村校区、山后校区

（三）优化学前教育布局，提高普惠水平

1.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源。按期新建麻章区第一幼儿园分园

（皓泷悦景花园小区配建）、湖光镇第二幼儿园、太平镇第二幼

儿园、省实东配建幼儿园（锦绣山海项目配建）等 5 所幼儿园。

鼓励和支持镇、村集体举办公办园。

2.规范民办幼儿园发展。加强对民办园的监管与指导，提升

整体保教质量。通过评估、引导，到 2030 年稳妥撤并 20 所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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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小、条件薄弱的民办幼儿园，保留 48 所办园规范的民办园。

项目 幼儿园名称

撤并（20所）

果牧场、童心、欢乐、鸿运、喜洋洋、福中明第二、

小太阳、小明星、晨滢贝贝、德智、智慧、春晖、星

星、金苗苗、阳光、新起点、童星、幸福、友乐城、

湖光喜洋洋。

保留（48所）

福中明、智能、爱得宝育德、亮亮、金星、东方宝贝、

6点、迪尼金苹果、东园、金科、金河、忠国红、福民、

好明天、诺贝思、海鸥、小凤凰、景致、阳光艺星、

旭昇、布朗之星、迴龙千童、瑞云、都一处、骏星、

新世纪奥园、现代、树童、天天乐、东方瑞苗、蓝天、

智航、誉皇、七彩童军、新华、阳阳、东方红、育才、

新世纪、粤喜、阳光蓓蕾、春苗、跨世纪、卓越、星

海、童乐、阳光领航、艺海。

3.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

建设管理政策。完善普惠性民办园认定标准、补助标准及扶持政

策。

（四）统筹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均衡配置

1.落实“人随编走”动态调整。撤并校区的在编教师统一划

转至接收学校管理，由接收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进行岗位聘任和统

筹使用。建立区域内教师编制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机制。

2.完善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

长交流轮岗，重点引导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农村学校、薄弱学

校流动。将交流轮岗经历作为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

3.加强教师培养培训。加大教师培训经费投入，实施教师素

质提升计划。依托优质学校建立教师发展基地，开展分层分类培

训，重点提升农村教师、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

（五）改善提升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

1.加强教学设施设备配备。对照国家和省定办学标准，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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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扩建和新建学校，按需配足配齐教学仪器、信息化设备、图

书资料、体卫艺器材等，推进数字校园建设。

2.妥善处置利用闲置资产。对布局调整后腾出的校舍、土地

等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评估。优先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

社区教育中心、青少年活动场所、教师周转宿舍等公益教育事业。

确需处置的，严格履行国有资产处置程序，所得收益全部用于教

育事业发展。

3.完善学校后勤保障。探索资源整合后小学生午托与住宿问

题解决途径，关注寄宿制学校、偏远校区学生的食宿、交通、安

全等问题。根据需要新建或改扩建学生宿舍、食堂，研究落实校

车服务或交通补贴方案，完善校园安全防控体系。

五、相关单位及职责

1.区委宣传部：配合区教育局做好中小学校布局优化的宣传

工作，增强群众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宣

传报道工作中的经验和先进事迹；加强舆情管控，防止不必要的

炒作。

2.区委政法委：负责指导、协调、落实社会稳定和风险防控

工作。

3.区委编办：负责学校布局优化期间机构的认定、编制核定

等。

4.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将城乡中小学校规划建设纳入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负责中小学校、幼儿园建设事业投资立项

等工作。

5.区教育局：负责城乡中小学校布局优化规划的具体工作，

做好学校布局的优化提质工作，妥善做好撤并校点闲置资产清点、

处置工作。

6.区公安局：负责维护校园周边治安，指导学校的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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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安全教育，加强校车监管，做好网络上出现影响布局调整

工作的不良信息及其他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7.区司法局：负责城乡中小学校布局优化工作的法治指导和

法治保障，积极提出专业法律意见建议，对中小学布局优化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涉法问题予以解答和提供法律援助。

8.区财政局：负责筹措学校及教学点布局调整的建设运行资

金，加强教育资金管理，统筹做好撤并校点资产清查、移交和处

置工作。

9.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城乡中小学校布局调整后

的教师人事管理工作，进行宏观管理、指导和监督，以及负责岗

位设置等事宜。

10.区自然资源局：负责对中小学校建设项目用地审批进行监

督管理，盘活土地资源，合理保障教育用地。

11.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学校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

管理。

12.区卫生健康局：负责研究人口发展战略，预测未来人口发

展趋势，科学预测每千人口对应的入学、入园人数。

13.区委社会工作部：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处理群众来信来访，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14.区交通运输局：负责结合实际情况开通公共汽车服务，逐

步解决小规模学校整合后学生上下学公共交通需求，方便学生上

学、放学。

15.各镇政府：负责统筹本辖区中小学校优化提质工作，根据

调研情况，提出优化提质方案；依法按程序做好小规模学校暂停

办学工作；做好本辖区中小学校布局优化工作的宣传和维稳工作，

确保本辖区中小学校布局优化提质工作顺利推进。

其他涉及城乡中小学校布局优化相关事项的部门，按对应职

能各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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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成立由区政府主要领

导牵头，教育、编制、发改、财政、人社、自然资源、住建、交

通、各镇政府等部门组成的区教育资源优化布局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方案实施。各镇相应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定期会商、信

息通报、督查考核制度，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二）强化经费保障，加大教育投入。区、镇财政要将学校

布局调整、新建扩建、条件改善、师资建设等所需资金纳入年度

预算，予以优先保障。积极争取上级专项资金支持。鼓励和引导

社会力量捐资助学。

（三）依法规范操作，维护安全稳定。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

规和政策规定，规范学校撤并、资产处置、人员安置等程序。深

入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定详尽的应急预案。加强学生学籍

管理，做好就学安置，确保“一个不能少”。耐心细致做好学生

家长、教职工的政策解释和思想引导工作。

（四）加强督导评估，确保实施效果。将教育资源优化布局

工作纳入区政府对相关部门和各镇的年度考核内容。区教育督导

部门要开展专项督导，对规划落实、资金使用、工程质量、办学

效益等进行跟踪评估，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五）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通过新闻媒体、政府

网站、公告公示、家长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的重要意义、政策措施、工作进展和成效，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凝聚社会共识，为方案顺利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六）明确整合阶段工作，有序推进资源优化。为确保教育

资源整合工作平稳、高效开展，将 2026—2030 年划分为四个阶段，

明确各阶段核心任务、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分步骤推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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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段

时间

范围
核心任务 责任主体

调

研

筹

备

阶

段

2026年1—

6月

1.开展全区教育资源全面普查，细化学龄人口预测、学校

办学条件评估、闲置资产清查等基础工作；2.修订完善各

专项实施方案（含学校撤并、转型、建设等）；3.确定首

批撤并、扩建、转型学校名单及实施细则。

区教育局、各

镇政府、区发

改局、区财政

局

启

动

实

施

阶

段

2026 年 7

月—2027

年 12 月

1.推进首批小规模校区撤并工作，完成师生分流、学籍划

转；2.启动麻章四小、太平中心小学、湖光中学等扩容提

质项目建设；3.完成湖光一中、太平二中学段转型及更名

备案；4.建成新建省实东学校、3 所公办幼儿园项目前期

手续（立项、规划、招投标）。

区教育局、各

镇政府、区住

建局、区人社

局

深

化

推

进

阶

段

2028 年 1

月—2029

年 12 月

1.推进小规模校区撤并、太平镇文昌校区学段转型，完成

办学功能调整；2.实施湖光中学与湖光二中并入整合工作，

完善两校区管理机制；3.完成省实东学校、公办幼儿园新

建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4.完成闲置资产清查处置，

推进公益教育用途转化。

区教育局、各

镇政府、区发

改局、区财政

局、区住建局

巩

固

提

升

阶

段

2030年1—

12 月

1.推进小规模校区撤并；2.开展布局优化成效评估，针对

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提升措施；3.健全“总校统筹、校区协

同”管理机制，提升整合后学校办学效益；4.全面消除大

班额，核查学位供给与需求匹配情况，动态调整资源配置；

5.完成方案既定目标验收。

区教育局、各

镇政府、区督

导室、各相关

部门


